
法規名稱：噪音管制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26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400132291號令修正公布第 2、26

、28條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維護國民健康及環境安寧，提高國民生活品質，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環境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第 3 條

本法所稱噪音，指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

第 4 條

中央主管機關之主管事項如下：

一、全國性噪音管制政策、方案與計畫之策劃、訂定及執行。

二、全國性噪音管制法規之制（訂）定、研議及釋示。

三、全國性噪音監測事項之訂定及防制技術之研究發展。

四、噪音管制標準之訂定。

五、噪音管制工作之監督、輔導及核定。

六、涉及二以上直轄市、縣（市）噪音管制之協調或執行。

七、涉及二以上直轄市、縣（市）噪音管制區之劃定。

八、重大噪音糾紛之協調。

九、噪音管制專業人員之訓練。

十、噪音檢驗測定機構之管理。

十一、機動車輛之噪音檢驗。

十二、噪音管制之宣導。



十三、噪音管制之國際合作。

十四、對噪音源之檢查及鑑定。

十五、其他有關全國性噪音管制。

第 5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主管事項如下：

一、直轄市、縣（市）噪音管制工作實施方案之規劃及執行。

二、直轄市、縣（市）噪音管制之研究發展。

三、直轄市、縣（市）噪音糾紛之協調。

四、直轄市、縣（市）轄境內噪音管（防）制區之劃定。

五、直轄市、縣（市）噪音之監測。

六、直轄市、縣（市）噪音管制之宣導。

七、對噪音源之檢查及鑑定。

八、其他有關直轄市、縣（市）噪音管制。

第 6 條

製造不具持續性或不易量測而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者，由警察機

關依有關法規處理之。

   第 二 章 管制

第 7 條

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得視轄境內噪音狀況劃定公告各類噪音管制區

，並應定期檢討，重新劃定公告之；其管制區之劃分原則、劃定程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管制區有特殊需要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劃定並公告之。

第 8 條

噪音管制區內，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之時間、地區或場所不

得從事下列行為致妨害他人生活環境安寧：

一、燃放爆竹。



二、神壇、廟會、婚喪等民俗活動。

三、餐飲、洗染、印刷或其他使用動力機械操作之商業行為。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行為。

第 9 條

噪音管制區內之下列場所、工程及設施，所發出之聲音不得超出噪音管制

標準：

一、工廠（場）。

二、娛樂場所。

三、營業場所。

四、營建工程。

五、擴音設施。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工程及設施。

前項各款噪音管制之音量及測定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 條

在指定管制區內之營建工程或其他公私場所使用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易

發生噪音設施，營建工程直接承包商或其他公私場所之設施所有人、操作

人，應先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證後，始得設置或操作，

並應依許可證內容進行設置或操作。

前項營建工程或其他公私場所之種類、規模及其應申請許可證之類別，與

易發生噪音設施之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許可證之申請及審查程序、申請書與許可證應記載事項、許可證核

（換、補）發、變更、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 11 條

機動車輛、民用航空器所發出之聲音，不得超過機動車輛、民用航空器噪

音管制標準；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交通部定之。



機動車輛供國內使用者，應符合前項噪音管制標準，始得進口、製造及使

用。

使用中機動車輛、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項目、程序、限制、檢驗人員之資

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交通部定之。

第 12 條

國內生產銷售之機動車輛，應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車型噪音審驗合格

證明，始得申請牌照；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之客車及進口機動車輛，應

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車型噪音審驗合格證明，並經中央主管機關驗證

核可，始得申請牌照。

機動車輛經前項車型噪音審驗合格後，中央主管機關得辦理噪音抽驗。

前二項車型噪音審驗合格證明之核發、廢止、噪音抽驗及檢驗處理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交通部定之。

第一項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之客車及進口機動車輛噪音驗證核可資格、

條件、應檢附資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3 條

人民得向主管機關檢舉使用中機動車輛噪音妨害安寧情形，被檢舉之車輛

經主管機關通知者，應於指定期限內至指定地點接受檢驗；其檢舉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4 條

快速道路、高速公路、鐵路及大眾捷運系統等陸上運輸系統內，車輛行駛

所發出之聲音，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量測該路段音量，超過陸上

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者，營運或管理機關（構）應自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通知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內，訂定該路段噪音改善計畫，其無法改

善者得訂定補助計畫，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並據以執行。

但補助計畫以改善噪音防制設施並以一次為限。

前項陸上運輸系統之噪音管制音量及測定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交



通部定之。

第 15 條

民用機場、民用塔台所轄軍民合用機場產生之航空噪音及其他交通產生之

噪音，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監測，超過環境音量標準者，營運或

管理機關（構）應自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內

，訂定該區域或路段噪音改善計畫，其無法改善者得訂定補助計畫，送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並據以執行。但補助計畫以改善噪音防制

設施，得視需要分期、分階段辦理補助。

軍用塔台所轄軍民合用機場之航空噪音，其軍用航空主管機關應會商民用

航空營運或管理機關（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各級航空

噪音防制區之航空噪音影響程度，訂定航空噪音改善計畫。軍用航空主管

機關及民用航空營運或管理機關（構）應採取適當之防制或補償措施。

第一項環境音量之數值及測定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交通部定之。

第 16 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航空站，應設置自動監測設備，連續監測其所在機

場周圍地區飛航噪音狀況。

前項監測結果，應作成紀錄，並依規定向當地主管機關申報。

第一項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措施、防制區劃定原則、航空噪音日夜

音量測定條件、申報資料、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 17 條

軍用航空主管機關應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就專供軍用航空器

起降之航空站，對於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之航空噪音影響程度，訂定航空

噪音改善計畫，採取適當之防制或補償措施。

第十五條第二項及前項軍用航空主管機關所採之防制或補償措施，其防制

、補償經費分配、使用、補償方式對象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



定之。

第 18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下列原則，檢討、規劃各級航空噪音防制

區內之既有土地使用及開發計畫：

一、第一級航空噪音防制區：應檢討現有土地使用及開發計畫。

二、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不得新建學校、圖書館及醫療機構。

三、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不得新建學校、圖書館、醫療機構及不得劃

    定為住宅區。

前項學校、圖書館及醫療機構採用之防音建材，於新建完成後可使室內航

空噪音日夜音量低於五十五分貝，並經當地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受前項不

得新建規定之限制，且不得向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補助。

第 19 條

各級主管機關得指派人員並提示有關執行職務上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

之標誌，進入發生噪音或有事實足認有發生噪音之虞之公、私場所檢查或

鑑定噪音狀況。

對於前項之檢查或鑑定，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

前二項規定，於主管機關檢查機動車輛、民用航空器聲音狀況時，準用之

。

第 20 條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應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證後，始得辦理本法規

定之檢驗測定。

前項環境檢驗測定機構應具備之條件、設施、檢驗測定人員資格限制、許

可證之申請、審查程序、核（換）發、撤銷或廢止許可證、停業、復業、

查核、評鑑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噪音檢驗測定方法及品質管制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21 條



警察機關依第六條規定進行查察時，知悉有違反第九條第一項所定情事者

，應即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

第 22 條

各種噪音源之改善，應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輔導。

   第 三 章 罰則

第 23 條

違反第八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立即改

善；未遵行者，按次處罰。

第 24 條

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經限期改善仍未符合噪音管制標準者，得依下列

規定按次或按日連續處罰，或令其停工、停業或停止使用，至符合噪音管

制標準時為止；其為第十條第一項取得許可證之設施，必要時並得廢止其

許可證：

一、工廠（場）：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

二、娛樂或營業場所：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三、營建工程：處新臺幣一萬八千元以上十八萬元以下罰鍰。

四、擴音設施：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五、其他經公告之場所、工程及設施：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

前項限期改善之期限規定如下：

一、工廠（場）不得超過九十日。

二、娛樂或營業場所不得超過三十日。

三、營建工程不得超過四日。

四、擴音設施不得超過十分鐘。

五、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六款公告之場所、工程及設施，其改善期限由

    主管機關於公告時定之，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法人或非法人之場所、工程或設施有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除處罰其實

際從事行為之自然人外，並對該法人或非法人之負責人處以各該款之罰鍰

。

第 25 條

未依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取得許可證者，除依下列規定處罰並限期取得許可

證外，應令其立即停工、停業或停止使用；未依許可證內容設置或操作者

，依下列規定處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次處罰，或

令其停工、停業或停止使用，必要時，並得廢止其許可證：

一、處營建工程直接承包商新臺幣一萬八千元以上十八萬元以下罰鍰。

二、處公私場所設施所有人或操作人新臺幣四千五百元以上四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

第 26 條

違反依第十一條第一項所定標準者，除民用航空器依民用航空法有關規定

處罰外，處機動車輛所有人或使用人新臺幣三千六百元以上三萬六千元以

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除按次處罰外，情節重

大者，並得移請公路監理機關吊扣其牌照至改善完畢後發還。

前項情形，於一年內再度違反者，得移請公路監理機關吊扣其牌照六個月

。

第 27 條

違反依第十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車型噪音審驗合格證明核發、換發

及噪音抽測之管理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

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必要時，並得

廢止其合格證明。

第 28 條

不依第十三條規定檢驗，或經檢驗不符合管制標準者，處機動車輛所有人

或使用人新臺幣三千六百元以上三萬六千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第 29 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未檢送噪音改善或補助計畫

或未依噪音改善或補助計畫執行，經通知限期檢送或改善、補助，屆期仍

未檢送或未依改善、補助計畫執行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請

中央主管機關處營運或管理機關（構）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

第 30 條

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未設置自動監測設備者，處航空站新臺幣十五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設置；屆期仍未設置者，按次處

罰。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或依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機場周圍地區航

空噪音防制或航空噪音測定、申報之管理規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申報或補正；屆期仍未遵行者，按次處罰。

第 31 條

違反第十九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或鑑定者，處

規避、妨礙或拒絕之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強制執行檢

查或鑑定。

第 32 條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

次處罰。

經取得許可證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違反依第二十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

關檢驗測定機構許可證、檢測測定人員資格限制或檢驗測定業務執行之管

理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

；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得命其停業



；必要時，並得廢止其許可證。

   第 四 章 附則

第 33 條

軍事機關及其所屬單位之場所、工程、設施及機動車輛、航空器等裝備之

噪音管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國防部定之。

第 34 條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應收取規費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5 條

未於依本法所為通知補正或改善之期限屆滿前，檢具補正資料、符合噪音

管制標準或其他符合本法規定之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報請查驗者，視為

未完成補正或改善。

未於本法規定期限屆滿前完成補正或改善者，其按日連續處罰之起算日、

暫停日、停止日、改善完成認定查驗方式、法規執行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6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7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